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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广钢气体（广州）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8 月 5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11576404285XA，公司注册资本贰亿壹仟肆佰万元（人民币），类型：有限责

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，法定代表人: 梁景峰，住所：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红钢路 5 号（钢铁基地内）。广钢气体公司是一家从事工业及医用气体生产的中外合资企

业，曾用名“广钢林德气体（广州）有限公司”、“广州广钢气体有限公司”。2020 年 3 月 17 日，股东由“广州钢铁控股有限公司、林德气体（香港）有限公司”变

更为“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”，同时广钢气体公司名称变更为“广钢气体（广州）有限公司”。

广钢气体公司属于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单位，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取得了广州市南沙区应急管理局核发的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登记表》备案编

号：BA（粤）440115〔2022﹞05，重大危险源备案有效期至 2025 年 9 月 21日，现即将到期，根据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原国家安全生产监

督管理总局令第 40 号，2015 年第 79 号令修订）、《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〈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〉的实施细则》（粤安监〔2013〕17

号）等规定，广钢气体公司特委托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）对其危险化学品进行重大危险源安全评估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广钢气体（广州）有限公司的 1#空分机组液氧罐组储存单元、2#空分机组液氧罐组储存单元构成三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。针对重大危险源可能发生的事故

类型，广钢气体（广州）有限公司采取了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、安全技术和监控措施，对存在的问题已按要求进行了整改；因此广钢气体（广州）有限公司危险化

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安全条件符合有关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0 号，2015 年第 79 号令修订）、《广东省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〈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〉的实施细则》（粤安监〔2013〕17 号）等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范的要求，具备

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备案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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